
执行中的搜查、腾房

以及对抗执行的后果

近期， 司法题材剧 《执行法官》 正在央

视热播， 剧中通过 16 个贴近民众生活的执行

案件， 见证一批青年法官在工作中坚守职业

理想、 不断追求进步的成长过程， 展现了法

院执行工作的艰辛和“以人为本” 的核心理

念。

本期， 我们请三位真正的执行法官来谈

谈“法院执行”。

“执行”是个什么程序

杨上贤： 执行难， 难在

“查人找物”。 虽然现在人民

法院已经建成了覆盖全国的

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民

政部、自然资源部等 16 家单

位和 3900 多家银行业金融

机构联网， 实现对被执行人

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打

尽”，但执行搜查仍是不可或

缺的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线

索、 获取被执行人转移隐匿

财产证据的有效执行手段，

对被执行人有着与众不同的

威慑力。

作为申请执行人， 本身

无权开展搜查工作， 申请人

在查找和提供线索时， 应避

免采取过激行为， 一旦查到

相关线索， 应及时向法院反

映，由执行法官进行处理。

执行难， 难在“万众一

心”。 我们在执行中向案外人

了解案件情况时， 大多数案

外人抱着“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态度，拒绝

协助法院推进

执行工作，更有

甚者为包庇被

执行人而阻碍

司法人员执

行公务。法院

执行工作是

依靠国家强

制力确保法

律全面正确

实施的重要

手段，公民有

义务配合法

院的执行活

动，如拒不配

合法院的

执行工作， 法院有权对有关

单位和个人进行罚款、拘留。

秦玉罕： 房屋是老百姓

最为看重的财富之一，因此，

在执行案件中，难度最高、阻

力最大的往往也是腾退拍卖

房屋的案件。《执行法官》的

开场案件就选择了一个充满

火药味的涉及腾房的案件，

可谓是抓住了执行难的难点

和堵点， 不失为一场生动的

现场教学。

“房屋腾退案件”主要是

指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对

拟变价或以物抵债房屋进行

腾退的案件， 以及生效法律

文书直接确定被执行人房屋

腾退的案件等。

现行法律规定， 执行法

院拟对查封房屋进行拍卖

的， 应当在作出拍卖裁定时

一并作出拍卖公告。 公告中

须载明： 对拟拍卖房屋享有

权益的案外人应当在指定期

限内向执行法院进行申报，

逾期不申报的自行承担相应

法律后果。 拍卖公告应当在

拟拍卖房屋现场张贴。

法律同时规定， 如果对

抗执行、态度恶劣，法院可以

依法处以司法拘留 15 日，同

时对阻扰行为予以训诫，并

责令其作出书面检讨等惩戒

措施。

另外，抗拒强制执行的，

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

罪，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情节特别严

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周青松：只要有债务存

在， 就会有不诚信行为，会

出现不偿还债务的情况。 在

现代法治理念下，法律禁止

债权人私力讨债，因此需要

为债权人提供兑现债权的

公共服务，这就是法院执行

机构设立的初衷。 为了兑现

债权人的权利，执行程序中

会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采

取各种措施。 比如，调查被

执行人财产，发现和判断被

执行人的责任财产；查控被

执行人财产，防止被执行人

转移财产；强制变价被执行

人财产，以变价款清偿

债权人的债权。 如果被

执行人逃避执行、 规避执行，

还可以对被执行人施以惩治，

维护司法秩序。

秦玉罕：执行法官是法律

判决的执行者，更是社会正义

的捍卫者。 法院判决是文字上

的法律正义，要使判决获得事

实正义，即老百姓能够看得见

摸得着，且获得实实在在的结

果，执行法官这一角色必不可

少。 他们的存在不仅确保了法

律判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更

在深层次上体现了法治精神

的意义———将法律判决转化

为具体的行动，让正义在现实

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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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须遵守规范

杨上贤： 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

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件， 并按规

定着装。 必要时， 应由司法警察共同

参与。

另外， 执行公务中需要严格遵守法

律、 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严格

遵守 “十个严禁” “三个规定” 等纪律

规范， 遵守法官职业道德， 依法依规廉

洁执行。

剧中， 每一位执行人员都按规定着

装， 面对当事人时第一时间出示自己的

工作证件， 在表明自己身份及来意后第

一时间开展执行工作。

我觉得尤其应该表扬剧中的齐麟法

官， 无论是在案外与自己承办的当事人

接触抑或是在接受同学宴请时， 都第一

时间按照 “三个规定 ” 的要求进行报

备， 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己。

有执行法官的地方， 身边可能就会

出现司法警察的身影。 作为外出执行的

最佳搭档， 司法警察又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呢？

司法警察简称 “法警”， 是司法机关所

设执行特定任务的警察。

执行中 ， 如果说执行法官是 “文官 ”

的话， 司法警察就是 “武官”。 司法警察的

主要职责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配合执行 ，

必要时依法采取执行拘传、 拘留等强制措

施。

案件执行过程中 ， 当全副武装的法警

出现在执行现场并打开执法记录仪 ， 对在

场众人来说都散发着满满的 “安全感”， 但

对意图妨碍执行的人又可谓是 “震慑力”

十足。

■本期嘉宾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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